
经常项目常见问题解答

1.境内个人购汇的限额是多少，怎么办理？

答：对境内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为每

人每年等值 5万美元。个人年度总额内的购汇，凭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

2.境内个人超出 5 万美元额度结汇怎么办理？

答：境内个人经常项目项下非经营性结汇超过年度总额

的，如境外取得的工资收入等，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

关证明材料在银行办理。

3.境内个人能否购买境外房产？

答：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优化个人外汇业务信息

系统的通知》（汇发[2016]36 号)，境内个人购汇不得用于境

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

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

4.境外个人超出 5 万美元额度结汇怎么办理？

答：境外个人经常项目项下非经营性结汇超过年度总额

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以下证明材料在银行办理：（一）

房租类支出：房屋管理部门登记的房屋租赁合同、发票或支

付通知；（二）生活消费类支出：合同或发票；（三）就医、

学习等支出：境内医院（学校）收费证明；（四）其它：相

关证明及支付凭证。

5.境外个人购汇怎么办理？



答：（一）在境内取得的经常项目合法人民币收入，凭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有交易额的相关证明材料（含税务凭

证）办理购汇。（二）原兑换未用完的人民币兑回外汇，凭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原兑换水单办理，原兑换水单的兑回有

效期为自兑换日起 24 个月；对于当日累计兑换不超过等值

500 美元（含）以及离境前在境内关外场所当日累计不超过

等值 1000 美元（含）的兑换，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

6.什么情况下个人可提取等值 10000 美元以上外币现

钞？需提交哪些材料？

答：原则上个人当日累计不得提取超过等值 10000 美元

的外币现钞。如赴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条件差或金融

动乱的国家或其他特殊情况需提取 10000 美元的外币现钞

的，应提前向北京外汇管理部申请备案。备案所需材料包括：

（一）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二）护照等相关出境证件；（三）

有效签证或签注；（四）提钞用途证明材料；（五）在前述材

料不能充分说明交易的真实性或申请材料之间的一致性时，

要求提供的补充材料。上述材料需提供原件及加盖签章的复

印件；如是外文的，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7. 什么情况下需要开具外币现钞携带证？

答：个人携带等值 5000 美元以下外币现钞出境不需要

开具，等值 5000-10000 美元在外汇指定银行开具。出境人

员原则上不得携带超过等值 10000 美元外币现钞出境。没有



或超出最近一次入境申报外汇现钞数额记录，且因下列原因

确需携出金额在等值 10000 美元以上的，应向北京外汇管理

部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一）人数较多的出境团组；

（二）出境时间较长或旅途较长的科学考察团组；（三）政

府领导人出访；（四）出境人员赴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

融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五）其他特殊情况。

8.新注册的企业要开展经营，需要开立外汇账户，如何

办理？

答：境内机构可持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原件和

复印件在开户银行进行基本信息登记后直接办理经常项目

外汇账户的开户手续。

9. 公司名称变了，如何办理外汇账户的户名变更？

答：境内机构基本信息变更需向外汇局提交以下材料：

（一）书面申请（需写明变更事项、过程）；（二）变更后的

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或变更后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和

复印件；（三）有权管理部门出具的变更通知书。

10.公司能开立现钞外汇账户吗？

答：境内机构外币现钞账户仅限有执法、办案等特殊需

求的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开立。

11.公司刚成立，做进出口贸易，是否需要到外汇局做

备案登记？

答：进出口企业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需首先办理名



录登记手续。需提交的材料包括：1、《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企

业名录登记申请书》；2、《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办理确认

书》；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企业营业执照》副本；4、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5、《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

机构代码证》；6、外汇管理部门要求的其他资料。（可参考

北京外汇管理部网站中的业务指南）。办公地址：北京市海

淀区莲花池东路 39 号西金大厦 9层。

12. 保险公司申请经营外汇保险业务资格如何办理？

答：辖内保险公司经营外汇保险业务，应向北京外汇管

理部提出申请，经核准取得经营外汇业务资格。需提交的材

料包括：（一）书面申请；（二）保险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经

营保险业务资格证明复印件；（三）.工商营业执照和组织机

构代码信息证明复印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证明）；（四）

与申请外汇业务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业务操

作流程、资金管理和数据报送等内容。上述所有书面材料需

加盖单位公章。

13. 保险公司变更经营外汇保险业务范围如何办理？

答：辖内保险公司变更业务范围的需向北京外汇管理部

提交申请，需提交的材料包括：（一）书面申请；（二）经营

外汇保险业务批准文件复印件；（三）与变更外汇保险业务

范围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上述所有书面材料需加盖单位公

章。



14. 保险公司变更机构名称如何办理？

答：辖内保险公司变更机构名称的，需在自工商营业执

照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北京外汇管理部提交申请办

理。需提交的材料包括：（一）书面申请；（二）经营外汇保

险业务批准文件复印件；（三）保险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其名

称变更的文件和颁发的变更后经营保险业务资格证明复印

件；（四）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信息证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证明）复印件。上述所有书面材料

需加盖单位公章。

15. 保险机构外汇资本金和境外上市募集外汇资金结汇

如何办理？

答：辖内保险机构外汇资本金和境外上市募集外汇资金

结汇，应向北京外汇管理部申请。需提交的材料包括：（一）

书面申请；（二）结汇资金使用计划及其证明材料；（三）上

年度人民币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外币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保险机构成立不足一年的，可提供近期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上市保险机构未披露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可提供最

近一期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四）外汇管理法规规定的其

他材料。上述所有书面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上保险机

构外汇业务提交材料除申请书为原件外，其余材料均为审核

原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